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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峨边彝族自治县假日文化旅游“三保”
工作机制（试行）》的通知

各乡镇、县级各部门：
《峨边彝族自治县假日文化旅游“三保”工作机制（试行）》已经自治县委、自治县人民政府审定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峨边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12月29日  


 峨边彝族自治县假日文化旅游“三保”
工 作 机 制（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全县假日文化旅游市场产品供给、市场管理、安全生产、投诉处置、值班执勤、信息填报等工作，实现全县假日文化旅游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和精细化，建立规范、有序、高效的假日文化旅游市场长效运行机制，培育安全、有序、优质、高效、文明的假日文化旅游市场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假日旅游工作导则》《四川省旅游条例》《四川省假日旅游工作办法（试行）》《乐山市假日文化旅游工作制度》等法律法规和制度，结合全县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假日是指我国“春节、国庆、元旦、清明、五一、端午、中秋”等法定节假日。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二条  成立峨边彝族自治县假日文化旅游指挥部，具体分为后方调度指挥部和前方处置指挥部。
后方调度指挥部（以下简称“后方指挥部”）：设在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主要负责全县假日文化旅游指挥调度、舆情分析、信息通讯、投诉受理、数据统计等工作。由县政府分管领导（A岗）、县委分管领导（B岗）任指挥长，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县应急局、县交通局主要负责人和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公安局副局长、黑竹沟管委会副主任任副指挥长，成员由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办、县委政法委、县委宣传部、县委网信办、县住建局、县交通运输局、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县卫健局、县应急局、县市场监管局、县信访局、县综合执法局、团县委、县融媒体中心、县气象局、县港航中心、县交警大队、县消防大队主要负责人，县公安局副局长、黑竹沟管委会副主任，大电公司、县迷都公司、县文旅投公司、县农投公司、县城投公司、新川南公司、电信峨边分公司、移动峨边分公司、联通峨边分公司负责人组成。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由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主要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县应急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市场监管局、县交警大队派专人进驻指挥部开展工作。
前方处置指挥部（以下简称“前方指挥部”）：负责全县假日文化旅游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和善后工作。由县政府带班领导（A岗）、县委带班领导（B岗）担任指挥长，县政府办副主任和县应急局、县文体旅局主要负责人任副指挥长，成员由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办公室、县委宣传部、县人武部、县委网信办、黑竹沟管委会、县应急管理局、县综合执法局、县司法局、县文体旅局、县交通局、县经信局、县卫健局、县公安局、县财政局、县民政局、县住建局、县市场监管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林业局、县自然资源局、县民宗局、县信访局、县水务局、县气象局、县防震减灾中心、县交警大队、县消防救援大队、电信公司、移动公司、联通公司、供电公司等部门负责人组成。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由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主要负责人、县应急局主要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
根据我县当前假日旅游工作实际，后方调度指挥部集中办公暂定为五一、国庆、春节长假，小长假由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开展工作。
黑竹沟景区设立分指挥部，由黑竹沟管委会主任任指挥长、副主任任副指挥长。
第三条  县人大常委会带班领导、县政协带班领导协助前方指挥部带班指挥长开展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和善后工作，并对全县假日文化旅游市场秩序和安全进行检查指导。其中，县人大常委会带班领导负责县城至五渡镇一线（沙坪镇、毛坪镇、五渡镇、新场乡、平等乡、杨河乡），县政协带班领导负责县城至黑竹沟景区一线（新林镇、红旗镇、大堡镇、黑竹沟镇、宜坪乡、金岩乡、勒乌乡）。


第三章 工作职责

第四条  各乡镇、县级相关部门在每个节假日均应建立假日文化旅游工作模式，于长假前2周、小长假前1周启动，至假日结束。在假日文化旅游工作模式下，重点做好假日工作的人员安排、条件保障等。
第五条  后方指挥部负责统筹协调全县假日文化旅游工作，根据上级要求对全县假日文化旅游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启动假日文化旅游工作模式，调度全县假日文化旅游市场“三保”工作，发布调度指令，审核信息数据，受理游客咨询等。
第六条 县假日文化旅游指挥部成员单位要指定专人负责假日文化旅游工作，县假日文化旅游指挥部办公室对各责任单位工作情况、值班值守进行督查，督查情况报县委、县政府分管领导。县应急局会同县文体旅局做好假日文化旅游应急处置，负责组建假日文旅市场应急后备队伍。
第七条   黑竹沟管委会负责做好景区秩序维护、游客服务、信息填报、安全防范等工作。

第四章 工作任务

第八条  优化缓堵保畅。县交通运输局牵头负责对全县以五渡镇至黑竹沟景区旅游大通道为重点的国省县乡道路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在火车南站增加公交发运班次，开通直达A级旅游景区游客专线。各乡镇负责对辖区内的A级旅游景区道路、乡村旅游点道路、村级道路等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黑竹沟景区管委会负责对景区内道路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县交警大队负责以城区和景区为重点的执勤点设置和交通疏导；县港航中心负责协调三大营运商向发布景区、道路、酒店等实时数据信息。
第九条  开展执法检查。县文体旅局牵头，会同县交通局、县市场监管局、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县卫健局、县消防大队等单位组成工作组，重点围绕食品安全、消防安全、道路安全以及市场秩序、环境卫生等方面分片区开展联合执法检查，确保全县旅游市场安全有序。
第十条  提高服务质量。团县委负责在高速进出口、县城等重要区域设置“心连心”志愿服务点，并做好志愿者组织工作；县政府办负责机关事业单位停车场免费开放，县城投公司负责县城其他停车场的有序开放，县交警队负责旅游大通道沿线场镇、重要节点的停车协调工作；迷都公司、文旅投公司负责做好游客吃、住后勤保障；黑竹沟景区管委会负责做好景区游客转运、景点服务、安全管理等工作；县农投公司负责组织本土特色农产品在A级旅游景区和重要节点展览展销。
第十一条  维护和谐稳定。县委政法委牵头负责全县假日期间信访稳定工作，县委网信办负责线上舆情处置、县信访局负责线下信访处置、县文体旅局负责旅游投诉处置；县公安局负责加强城区、景区及周边社会治安管控，做好假期24小时治安巡逻，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各乡镇要做好辖区内24小时治安巡查，针对消费场所、景区景点等重点场所要有人盯、有人巡，及时发现经营业主与游客、本地群众与游客之间的各类矛盾纠纷，迅速协调、尽快化解，不扩大、不激化；县水务局、县卫健局、县消防大队、县港航中心、大电公司负责用水、医疗、消防、通信、电力等要素保障；县市场监管局负责加强市场监管，确保食品卫生安全，严厉打击欺客宰客行为，维护假日市场平稳有序。
第十二条  丰富文旅产品。各乡镇、县文体旅局、县文化馆、A级旅游景区、迷都公司、文旅投公司、农投公司等单位，要丰富特色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底底古村、古井村、九家村、茗新村等特色村寨，要充分彰显彝寨特色，推出手工刺绣、农家土特产、农家菜肴等民族特色。各村级民俗馆、村史馆和乐西抗战纪念馆、大渡河水文化博览馆等，要做好免费开放和解说工作。
第十三条  做好旅游宣传。县委宣传部牵头，县文体旅局、黑竹沟管委会、县融媒体中心等单位配合，通过官方微信号、抖音号、爱峨边APP等平台，围绕峨边文旅开展好系列宣传活动，全面推介峨边旅游，扩大峨边旅游知名度和影响力。
第十四条  强化值班值守。指挥部成员单位要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在岗带班制度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制定完善应急预案，组织强化应急演练，充分做好应急准备，保障信息畅通，确保第一时间响应、快速高效处置。县市场监管局、县文体旅局、县信访局，要畅通“12315”“12301”“12318”“12345”消费、旅游举报投诉渠道，并做好游客投诉的处理工作。县文体旅局要及时掌握假日市场运行、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等工作情况；县应急局要及时收集汇总全县假日旅游文旅市场各方面信息。
第十五条 规范信息报送
（一）按照假日文化旅游信息报送工作要求，报送的假日值班安排、假日文化旅游市场信息和有关统计数据，务必及时、全面、准确、真实、规范，统一归口到指挥部办公室，向上级文旅部门报送的文旅信息由县文体旅局负责审核报送，突发事件和全县假日综合信息由县应急局负责审核报送。任何单位不得擅自报送或发布相关信息。如遇突发事件、灾害预警、投诉等特殊情况，按相关规定和程序上报。
（二）县文体旅局和各相关单位应于假日前，组织相关人员进行“文化旅游假日统计信息填报”系统操作培训，假日期间按级指导有关景区每日在规定时间之前通过系统填报相关信息，并对数据进行认真审核，确保准确无误。各责任单位对上报数据的准确性负责。
（三）发生任何级别的旅游突发事件，事发所在乡镇或景区，要立即报告后方指挥部办公室。指挥部办公室接到信息后，要立即向后方指挥部带班指挥长报告。紧急情况可先通过电话等方式报告，较大及以上旅游突发事件，必须在事发后10分钟内电话向后方指挥部带班指挥长报告事件概况，30分钟内书面报告详情，并及时续报最新进展情况，带班指挥长根据实际情况30分钟内向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报告，并同时向市政府应急管理局报告。后方指挥部带班指挥长在接到紧急情况报告后，第一时间通知前方指挥部带班指挥长率相关部门和单位赶赴现场紧急处置，敏感性事件信息要及时回应社会关注，及时做好舆论引导和管控。
信息报告要坚持“速报事实，慎报原因”和“边处置边报告、边核实边报告”的原则，做到初报要快，续报要准，终报要实。
第十六条	各类情况处置
（一）收到上级寄发的紧急公文或紧急信函时，所在单位值班人员要按工作程序立即处理。
（二）遇紧急会议通知，由所在单位值班人员立即报告值班领导，按工作程序立即处理。
（三）遇群众来访或投诉，由接访、接电单位负责，认真听取来访和投诉者的意见，做好记录并第一时间报告后方指挥部办公室。同时，要做好来访或投诉对象的思想工作并及时处理，需要会同相关单位联合办理的，由后方指挥部协调相关单位配合处理。
（四）遇上级检查工作，各单位和指挥部值班人员应礼貌接待，并及时报告后方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由其报告带班指挥长。
（五）遇涉旅群访、集访和重大旅游投诉等突发事件，受理单位、事发属地人民政府要第一时间报告后方指挥部办公室，由其报告带班指挥长，协调相关单位迅速核实处理。

第五章 工作要求

第十七条  假日期间，指挥部及成员单位实行领导带班，干部值班、备班制度。值班时间从假日首日9:00至假日最后一天次日9:00，实行24小时值班，指挥部各责任单位值班人员一般不少于2人；值班人员必须按时到岗，不得擅离职守，确保值班电话24小时畅通，并规范做、详细、准确做好值班记录；值班人员不得自行换班，确有特殊原因不能值班的，须向带班领导请假，并办好值班交接手续。
第十八条  指挥部及成员单位值班人员要自觉加强学习，做到业务熟练，准确、快速完成每日统计数据和市场信息的收集汇总，并上报指挥部办公室；县文体旅局、县应急局按分工做好数据和信息的审核和报送。
第十九条 	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在工作中不得推诿扯皮、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要严格执行交接班程序，交班人员要向接班人员详细说明已办重要事项和待办事宜，做好文件资料移交并完善相关手续。
第二十条  值班人员要用语文明、注重礼节、举止得体，严禁值班期间饮酒及从事影响值班的其他事项。对不遵守值班纪律，工作责任心不强等原因，对全县假日文化旅游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对责任人将按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第六章 保障与监督考核

第二十一条   全县假日文旅市场“三保”各责任部门要不断改善假日文化旅游工作条件，关爱假日工作人员，做好工作、后勤等各项保障，妥善解决值班带班人员休息、就餐等实际困难，提供必要工作条件。同时，统筹安排好值班带班人员节后补休和值班补贴发放工作。

附件：1.峨边彝族自治县假日文化旅游“三保”工作责任清单
2.峨边彝族自治县假日文化旅游工作流程
3.“心连心”志愿者服务岗、交通疏导点位图
4.峨边彝族自治县假日值班表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
峨边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12月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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